
株洲市2017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管理，防范环境风险，我局决定组织开展一次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国家环保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环办【2015】99号）、省环保厅《湖南省2017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改工作方案》（湘环函【2017】12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整治目标
通过整治，掌握全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的基本情况，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的规范化管理考核抽查合格率分别不低于90%和95%。
二、整治范围和重点
整治范围：全市所有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
整治重点：（1）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经营单位。（2）年产生或贮存危险废物100吨（不含）以上的国家级重点监控企业；年产生或贮存危险废物10吨（不含）～100吨（含）的省级重点监控单位；年产生或贮存危险废物1吨（不含）～10吨（含）的市级危险废物重点监控单位。（3）违法收集、转移、利用、处置、倾倒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的单位和行业。
三、整治内容
按照环保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主要整改内容：（1）不在现场设置危险废物标识标牌或标识标牌设置不规范；（2）无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计划不详细不具体；（3）不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转移联单、应急预案备案、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管理制度；（4）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5）产生单位自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未按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建设和验收、未建立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台账；（6）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建立管理台账等。
四、工作进度
（一）组织动员。市环保局成立株洲市2017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见附件1）,制定下发《株洲市2017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召开全市固体废物管理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动员会议；各县市区环保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的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制定下发工作方案，并召开专项整治动员会议。（2017年3月下旬）
（二）企业自查。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企业法人要主动与所在地环保部门签订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承诺书（见附件2），组织相关人员培训学习《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积极开展自查、自评、自改，建立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档案（基本档案、年度档案），落实危险废物管理主体责任，并按照《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规范化管理指标及抽查表》、《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指标集抽查表》的要求，逐项完成问题整改，确保达标。（2017年4月）
（三）县（市）区自查。各县（市）区要在2016年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基数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基数摸底调查统计，列出辖区内实际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单位名单，实现辖区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检查考核全覆盖，指导建立规范化管理档案，对现场存在的问题要立即督促企业进行整改和跟踪检查，与企业签订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承诺书。（2017年5月）
（四）市局抽查。市环保局采取直接或县（市）区环保部门交叉的方式对各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改工作进行抽查考核，公示抽查考核结果并通报各县（市）区政府。（2017年6月）
（五）省厅抽查。省厅采取直接或市州交叉的方式对各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改工作进行抽查考核，公示抽查考核结果并通报市州政府。（2017年6-7月）
五、成果运用
（一）参照国家考核标准，抽查考核全部达标的企业不扣分，基本达标的每家企业扣0.2分，不达标的每家企业扣0.5分。专项整改抽查考核结果计入2017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达标总体情况，并作为对各县（市）区政府绩效考核和对各县（市）区环保局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对抽查考核结果进行排名并通报各县（市）区政府，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抽查考核合格率低于75%或经营单位考核考核抽查合格率低于80%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约谈。
（三）对抽查考核基本达标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评定为“环境风险企业”，限期整改，整改仍不达标的，报请省环保厅暂停换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暂停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并暂停省内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申领，直到达标为止。对抽查考核不达标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评定为 “环境不良企业”，报请省环保厅立刻暂停换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暂停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并立刻暂停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申领，直到达标为止。
（四）对抽查考核中发现的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将加大打击力度，依法暂扣、吊销排污许可证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触犯刑律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附件：1、株洲市2017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改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承诺书格式
附件1：
株洲市2017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章文才  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胡方林  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刘倩生  市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毛亚文  市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钟学才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
颜少龙  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
廖伟庚 市环保局辐射与固体废物管理科科长
文红武  市环保局法制宣传科科长
刘清岸  市环保局污染防治科科长
郑  芳  市环保局环境影响评价科科长
刘会庆  市环保局总量科科长
胡湘许  市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科科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市环保局辐射与固体废物管理科，廖伟庚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承 诺 书
          环保局：
我公司自愿承诺2017年   月   日前，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环办〔2015〕99号）要求，将完成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若逾期未完成，自愿依法依规接受处罚。
           


                          单位名称
                          法人签字（盖章）
                          2017年3月30日
